附件4
知识产权特别约定条款
（1）权利归属：参赛作品（含入围及获奖作品）的全部知识产权（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、商标权、外观设计专利权等）归原作者或原创作团队所有。
（2）主办方授权：参赛者一旦提交作品，即视为免费、不可撤销地授予主办方（及活动联合举办单位）一项永久的、全球范围内的非独占性使用许可。主办方有权在不另行通知及支付报酬的情况下，将参赛作品用于以下非商业性目的：
①与本活动相关的宣传、展示、报道、推广及资料汇编；
②主办方官方网站、社交媒体平台（微信公众号、抖音、小红书等）对优秀作品进行公开展示；
③将作品收录于活动总结报告、成果画册等非卖品中。
（3）商业开发：若主办方或任何第三方有意对获奖作品进行商业开发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生产、销售、授权、衍生品开发等），应与原作者另行签署书面《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》或《著作权转让合同》，并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向原作者支付合理的版权许可费或转让费，比例为净收入的30%-50%（可根据作品类型调整），具体比例在签署书面合同时协商确定。
（4）作者保证：参赛者保证其为参赛作品的唯一权利人或合法授权代理人，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等合法权益。如因作品权利瑕疵引发任何第三方索赔或诉讼，由参赛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并赔偿主办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。
（5）署名权：主办方在使用作品时，应在合理位置以合理方式为作者署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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